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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4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

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2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2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4日9:15－2022年2月14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71,120,3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7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71,

078,6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0,648,8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570,452,8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1,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

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

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69,981,3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8%。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1,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

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

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69,988,4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

反对646,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8,4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反对646,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鸣化纤

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

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69,988,4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

反对646,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8,4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反对646,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1.05�《关于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

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570,456,8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5,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1.06�《关于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各类投融资、各类衍生品等业务

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570,456,8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169,985,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2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

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29,963,20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

反对41,143,18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29,491,66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82%；

反对41,143,18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10%；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70,456,8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69,985,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

反对6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2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70,456,3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5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69,984,8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

反对65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

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67,977,97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5%；

反对2,656,8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67,977,973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5%；

反对2,656,8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70,051,0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

反对69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

弃权378,9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69,579,55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3%；

反对69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

弃权378,9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

（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己内酰胺-聚酰胺产业一体化及配

套项目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70,452,8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69,981,35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

反对65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月22日

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534,991,95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0%；

反对36,114,4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134,520,41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29%；

反对36,114,44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63%；

弃权14,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865� � �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2022-009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强制执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强制执行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诉讼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3.涉案金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执行款人民币2,602,029.6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前期已对该执行款项确认为应收款项，

本次收回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损益产生重大影响，该诉讼的后续执行进展，公司将按企

业会计准则等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杭州嘉祥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嘉祥” ）、傅少波、刘伟及宋星星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21年12月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案号为

（2021）浙01民终5438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

号为2021-057号临时公告。

因嘉祥、傅少波、宋星星、刘伟未在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为维

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下称“拱墅区法院” ）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金额包括租金、占有使用费、物业管理费、水电费、违约金等暂合计人民币19,

983,150.88元，并于2022年1月17日收到拱墅区法院出具的案号为（2022）浙0105执307

号受理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2022-004号临时公

告。

二、本次诉讼执行进展情况

2022年2月11日，公司收到拱墅区法院划付的执行款人民币2,602,029.6元。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执行款人民币2,602,029.6元。

三、本次执行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前期已对该执行款项确认为应收款项，本次收回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损益产生

重大影响，该诉讼的后续执行进展，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等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

公司将按执行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信息披露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865� � � � � �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2022-010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3日以自有资金向嘉兴城钥叁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城钥叁号” ）出资人民币8000万元，以股权配套

融资的形式投资于平湖新埭地块项目。上述投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公司本次投资的期限为6个月，预期收益率为11.8%/年。

2022年2月12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退出部分实缴出资及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事项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后续根据转让协议约定办理具体工商变更事宜。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进展情况

1、截至2022年2月14日，城钥叁号已向公司分配款项33,773,475.14元。按照公司与城

钥叁号签署的《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分配的约定，城钥叁号余28,578,373.92元在三个

工作日内分配给公司。

2、2022年2月12日，公司与湖州吴兴祥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吴兴祥惠” ）签署了《嘉兴城钥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份额转让协

议》。在城玥叁号完成以上款项分配后，公司将城钥叁号的实缴出资份额以21,751,626.08

元转让给吴兴祥惠。吴兴祥惠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截至2022年2月14

日，公司已经收到上述转让价款。

3、截至2022年2月14日，公司此次投资的8000万元，已经收到本息合计55,525,101.22

元。 公司将在收到剩余款项之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吴兴祥惠签署的《嘉兴城钥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份额

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60� � � � � �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8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5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2年2月1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2月14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2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杨奕敏女士。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6�户，代表股份

数量合计为912,463,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扣除公司已回

购股份22,974,427股，下同）的55.4419�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户， 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726,

961,2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7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20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185,501,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12� %。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

持股5%以下的股东； 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5,90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591%；上述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223户，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86,023,4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029� %。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21,5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0�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合计为185,501,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12� %。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

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非关联股份数量

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非关联股份数量的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非关联股份

数量的比例

（%）

总表决情

况

186,023,430 180,487,030 97.0238% 5,536,400 2.9762% 0 0.0000%

其中：中小

股东表决

情况

186,023,430 180,487,03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5,536,4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97.0238% 2.9762%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为：542,607,311股）、控

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为：177,922,654

股）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为：5,909,801股）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

均回避表决该议案。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部分商业银行申请2022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912,463,196 906,250,196 99.3191% 6,213,000 0.6809% 0 0.0000%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186,023,430 179,810,43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13,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6601% 3.3399%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表决

情况

912,463,196 906,228,868 99.3168% 6,234,328 0.6832% 0 0.0000%

其中：中

小股东

表决情

况

186,023,430 179,789,102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

6,234,32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96.6486% 3.3514%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楠律师、刘婷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2-012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屯转债” 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盛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6号”文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238.6456万手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238,645.6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75号文同意，公司238,645.6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3月3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盛屯转债” ，债券代码

“110066” 。“盛屯转债”自2020年9月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起止日期为2020年9

月7日至2026年3月1日。 “盛屯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92元/股，因公司2019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实施，自2020年7月14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88元/股，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自2021年7月14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87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的情况

自2022年1月25日至2022年2月14日， 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盛屯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6.33元/股），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

有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将触发“盛屯转债” 的有

条件赎回条款，届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盛屯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

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于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时点后召

开董事会审议是否赎回“盛屯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

可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方式：0592-5891697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13� � � � � �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1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

优格列汀片治疗2型糖尿病II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成功入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的1类新药优格列汀片

（以下简称“优格列汀片” ）正在开展单药治疗单纯饮食运动控制不佳的中国2型糖尿病患

者的大型Ⅲ期临床研究，首例受试者已于近日成功入组给药。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优格列汀是一种二肽基肽酶-IV（DPP-4）抑制剂，该类药物具有良好的降糖效果和

卓越的安全性，已逐渐被临床医生和患者接受。

优格列汀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化药1类新药并在国内首家申报临床， 用于2型糖尿病

治疗的口服DPP-4周制剂。 公司优格列汀片已累计获得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

共计15项授权发明专利，先后获得“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14年）” 、“四川省重点研发

项目（2020年）”等相关支持。

二、药品的研发进展

优格列汀片已完成Ⅰ期、Ⅱ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优格列汀片在每周给

药1次、给药12周后，各剂量组均可有效控制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患者空腹及餐后血

糖，对于患者的血脂及体重未有明显改变，耐受性良好；优格列汀片各剂量组不良事件的发

生率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安全性良好。

公司开展的优格列汀片Ⅲ期临床研究为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计

划在全国60家临床单位纳入450例单纯饮食运动控制不佳的中国2型糖尿病受试者。 筛查

合格的受试者，在接受4周的安慰剂单盲导入治疗后，符合入组要求的受试者会被随机分配

到相应试验组别，开始为期24周的核心治疗期和28周的延伸治疗期。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评

价优格列汀片单药治疗单纯饮食运动控制不佳的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公司于2021年9月召开方案讨论会，2021年11月获得组长单位--北京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近日，首例受试者已成功入组，其他受试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优格列汀片的Ⅲ期临床研究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制的新一代DPP-4抑制剂周制剂的大

型Ⅲ期临床研究，该产品若顺利完成临床研究并获批上市，将有助于为国内2型糖尿患者提

供一个与国际同步的新选择，满足国内大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三、风险提示

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等特点，公司优格列汀片尚需完成临床试验取得

疗效和安全性数据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

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2022-009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创新药HSK36212胶囊临床

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基本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规格 受理号

HSK36212胶囊 胶囊剂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

试验

1mg CXHL2200073国

5mg CXHL2200074国

30mg CXHL2200075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一、研发项目简介

HSK36212胶囊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核因子相关因子通路小分子激动剂。 临床拟用

于治疗慢性肾脏病及急性肾损伤引起的肾脏疾病。 按我国新化学药品注册分类规定，其药

品注册分类为化药1类。

临床前研究表明，HSK36212胶囊在急性肾损伤与慢性肾病动物模型中表现出在分子

水平上抑制肾损伤与纤维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在组织学上表现为减缓肾小球与肾小管的损

伤，减轻炎症反应，在肾脏生化功能检测中，能提升UPCR比值，改善血生化指标，表现出巨

大的肾病治疗潜力。 HSK36212胶囊的开发将为我国众多急性肾损伤（AKI）和慢性肾病

（CKD）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更优治疗选择，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社会意义。

二、风险提示

药品研发，尤其是新药研发附加值高，但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2-008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2年2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7日以

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因公司经营周转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南分行办理授

信额度折合人民币贰亿元，期限为贰年，授信项下信用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并同意办

理具体信用业务。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0428 � �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22-01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华天酒店，证券代

码：000428） 于2022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况。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截止本公告提交披露时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2-010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2月14日14:40起，会期半天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公司行政楼五楼2号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志平先生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4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92,696,9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91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17,7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833％；

现场回避表决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3,259,1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91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520,0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1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8,520,0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1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520,0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14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通讯参会）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

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2,2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7％；反对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4,5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5,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自然

人股东谢立民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拟与关联方广东省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2,2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7％；反对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4,5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5,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自然

人股东谢立民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万晶、朱园园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4日


